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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直播日益发展成一种新型经济形式。但是，针对网络直播涉及的网络
平台、MCN、网红、网络用户等多方行为，其法律属性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
充值”“打赏”行为的法律定性亟待厘清。为此，11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
治研究院主办网络直播“充值”“打赏”法律适用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司法机关、高校、律所、数字经济平台的相关专家学
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研讨。现将现场专家学者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网络直播作为一个新兴商业模式，是数字经济典型业
态之一，网络直播中的“充值”“打赏”均为新型的数字经济交易行为，明确这类
行为的法律性质是处理相关法律争议的核心问题。这要结合网络直播平台具体的商
业模式及整个交易行为来分析。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幸芳：考虑到网络直播平台的服务义务和
经营机制以及互联网经济特点，网络直播“打赏”一般属于网络服务合同行为。网
络直播实质是由平台和主播方提供相关网络视听服务，用户自愿“打赏”，这是网
络新业态下非强制性付费的一种服务形态。用户基于获得精神上的享受或智识上的
提高等原因而主动“打赏”，属于主播与用户之间在互联网新业态下达成新型服务
合同，该合同即时成立，同时亦即时履行。

杭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第一庭法官熊俊丽：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向用户提供基础
性的直播服务、观看服务、搜索服务，还提供购买虚拟货币服务、兑换虚拟礼物及
特效等服务。用户向平台“充值”购买虚拟币或会员服务的行为实质是为了享受平
台提供的升级服务而支付的对价，双方之间构成网络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对于“打
赏”行为的定性，如果主播与平台之间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属性，则主播行为可归
入职务行为范畴；如果主播与平台之间并不存在人身隶属关系，“打赏者”与主播
之间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在网络直播服务中，主播的直播并没有固定的价格，但没
有固定对价并不意味着没有对价，司法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对网
络直播等新型商业模式保持谦抑，为平台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自由空间。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三级高级法官苏敏：在对“打赏”定位为服务合同已取得基本
共识的情况下，应该进一步研究细化关于“打赏”限额和冷静期的合理规定，促进
平台和主播根据诚信原则确定合理对价，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并对消费者提供更
多法律救济。同时，应加快完善网络直播行业相关立法，进一步明确平台、主播与
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平台和主播的责任，规范网络直播秩序，加强资金监
管，树立行业规范，并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用户将国家法定货币在平台中“充值”置换成道具或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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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货币，这属于一种消费行为。从合同的原理来看，“打赏”也是一种消费行为，
用户消费的是从平台“充值”获得的道具或虚拟货币等权限。“充值”“打赏”均
是在平台中开展的行为，平台在这种交易过程中充当了网络服务一个非常重要的角
色。确定平台返还义务的边界应当考虑平台对用户消费行为正当性、合法性的管控
义务，对于以低俗、欺骗、诱导等方式进行的直播“打赏”活动，平台应当承担管
控责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许可：平台既像是一个企业，又像一个市场，它同
时发挥着组织市场、管理主播等重要功能，平台应当履行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出
台相关网络服务管理规范对主播及用户的行为进行管控。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玉萍：针对个别用户利用赃款进行打赏
的情况，司法机关在追缴涉案款项时，应平衡好刑事法律上的财产安全保护价值与
民事法律上的交易安全与交易公平价值，不能一追到底，应适用善意取得原则。在
确定需要追缴直播打赏中的赃款时，应当准确界定追缴主体、限定追缴范围，即追
缴主体为“打赏受益者”，追缴范围应为“有限追缴”，对于“有限追缴”之外的
打赏款，应由被告人进行退赔。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耿佳宁：根据刑法罪责自负原则,在部分坚持赠
与说的判决逻辑中，平台、主播系不知情受赠人，犯罪人系附义务赠与人，平台、
主播作为受赠人返还后，可要求犯罪人承担赔偿责任。（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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